 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关于《2024年赋予乡镇人民政府部分消防行政执法事项》

的起草说明
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为进一步做好2024年赋予乡镇人民政府部分消防行政执法事项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赋予乡镇人民政府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的必要性
将部分消防行政处罚权赋予乡镇是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重要举措，是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加强基层消防安全监管的必要手段，是深化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。

二、赋予乡镇人民政府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的依据:

1.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》（闽政文〔2022〕3号）

2.《中共泉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泉州市司法局印发〈关于稳妥有序推进乡镇（街道）赋权工作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泉委编办〔2022〕41号）
三、主要内容

2024年拟将《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（闽委编办〔2022〕5号）中涉及的其他13项消防行政处罚事项中选择若干事项赋予乡镇执法，其中，根据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七条之规定，涉及“对门窗设置影响逃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处罚”“对占用消防车登高场地的处罚”“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处罚”乡镇可直接执法，无需另行赋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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